
中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 革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中建通〔2021〕110 号

关于优化我市房屋建筑工程

办理施工许可的通知

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国家和省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提升

我市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项目落地开工，经市政府同意，现决定

对我市房屋建筑工程申请施工许可进行优化，实施分阶段办理，

具体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依法应当申请施工许可的新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

二、申请施工许可阶段划分

建设单位在确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后，可根据工程项目实际，

自主选择如下方式申请施工许可：



（一）分两阶段：可按基坑工程阶段（基坑支护、土石方开

挖）及主体工程阶段分别申请施工许可。

（二）不分阶段：申请整体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三、对规划手续的具体要求

（一）申请基坑工程阶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项目，提交的

规划许可批复文件可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自然资源部门核

发的规划条件及三线图。

（二）申请主体工程阶段或不分阶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应

建或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特殊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的项目，应以自然资源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作为规划许可批复文件。

四、对施工图审查的具体要求

（一）申请基坑工程阶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项目，应取

得基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图技术性审查意见，同时应提供设

计单位出具图纸符合国家规范标准和工程质量安全的承诺书（加

盖注册结构工程师专用章）及建设单位的建设方案稳定的承诺书

（详见附件 1）；

（二）申请主体工程阶段或不分阶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应

建或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特殊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的项目，应取得整个项目的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五、分阶段申请施工许可证应满足的其他要求



（一）分阶段申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基坑工程阶段及主

体工程阶段的五方责任主体（建设、勘察、设计、监理及施工总

承包）以及施工图审查机构须为同一单位。

（二）申请基坑工程阶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应在主体工

程的基础分部完工后，及时办理基坑工程的竣工验收手续。

（三）申请主体工程阶段施工许可的，建设单位应提供整个

项目的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和设计单位对原基坑设计是否符合整

个项目设计要求的复核确认书，施工许可审批部门结合质量监督

机构提供的质量监督意见、安全监督机构提供的安全监督意见核

准施工许可。

（四）申请主体工程阶段或不分阶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

工程项目，应建或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应与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并联办理，属于特殊建设工程的则一并办理特

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五）办理基坑工程阶段、主体工程阶段或不分阶段的工程

施工许可证所需材料详见附件 2、3。

六、监管措施

（一）基坑工程完工后，如无法及时申请下一阶段的施工许

可证，建设单位应当履行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涉及基坑支护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回填基坑等方式保证基

坑安全。



（二）在施工过程中，分阶段报建的基坑工程完工且完成工

程质控资料抽查和初步验收合格后，方能进行下一工序施工。

（三）市、镇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日

常监督检查中，如发现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

位及注册人员未按照承诺履职或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按情节严重

程度可采取诚信扣分、停工整改、行政处罚、提请相关职能部门

撤销注册执业师证等措施严肃处理。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10月 18日印发



附件 1：

关于建设方案稳定的承诺书

xx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单位现申报 项目 工程阶段

的施工许可证。

设计单位承诺：本工程申请施工证范围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已

完成，满足国家规范标准和工程质量安全要求。

建设单位承诺：本工程的建设方案已稳定，后期如因规划或

其他问题造成的地基基础、地下室、地上结构等一切调整由本单

位自行承担。

本工程建设和设计单位愿意承担因违反承诺造成的一切责

任及损失。

建设单位：（盖章）日期：

设计单位：（盖章）日期：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名：

（盖注册结构工程师专用章）日期：



附件 2：

施工许可证核发与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合并办理材料清单

（适用于基坑工程阶段）

序号 申办材料名称

施

工

许

可

证

核

发

申

办

材

料

1 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2 自然资源部门核发的规划条件及三线图；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
经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的施工场地具备施工

条件的意见书

4 施工合同

5 中标通知书（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提供）

6
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基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图技术性审查意见；或施

工图设计文件及其审查合格证明

7 建设资金落实承诺书

工

程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申

办

材

料

8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材料，包括：

①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签署《法定代表人授权

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②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质量和安全管

理制度、管理架构、技术措施）；

③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交）



附件 3：

施工许可证核发与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合并办理材料清单

（适用于主体工程阶段、不分阶段）

序号 申办材料名称

施

工

许

可

证

核

发

申

办

材

料

1 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
经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字并盖企业公章确认的施工场地具备施工

条件的意见书

4 施工合同

5 中标通知书（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提供）

6 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其审查合格证明

7 建设资金落实承诺书

工

程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申

办

材

料

8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材料，包括：

①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签署《法定代表人授权

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②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质量和安全管

理制度、管理架构、技术措施）；

③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交）


	关于建设方案稳定的承诺书

